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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20多万元买到二手“凶车”，法院判车商退一赔三

龙凤胎死亡案因一份鉴定书迎来转机
案件存在两大争议，两审败诉5年后将重审

妻子感冒施行“宫颈环
扎”术，双胞胎夭折

1979年出生的林金忠至今
记得，妻子张女士怀上龙凤胎
22周后的2018年10月15日，
意外患上严重感冒。

“我心急如焚地带着妻子来
到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进行治
疗。医生为妻子做了全面检查
后，告知妻子宫颈管短，需要进行
手术。医生说，我妻子不仅感冒，
还有炎症，需等病情好转后再动
手术。”林金忠向扬子晚报/紫牛
新闻记者回忆称，当时就诊的医
生反复强调，如果不做手术，胎儿
就保不住了，风险极高。对方还
特意提到，主刀医生是该院妇产
科的权威，且手术流程简单。

林金忠回忆，妻子在医院住
了7天后，有了好转的迹象。当
年10月22日下午，医院给妻子
实施了环扎手术，并被告知手术
很成功。然而，术后妻子的血压
和体温一直居高不下，虽经各种
方式治疗，却始终降不下来。

2018年10月25日晚上10
点多，张女士的羊水破了。10月
26日，张女士一整天都在待产。
林金忠称，当时检测到孩子的心
跳正常，虽打了无痛分娩针，但妻
子疼得死去活来；下午3点，打了
催产素针，孩子还是没有生下来。

当晚8点左右，新生儿科儿
科大夫出来告诉林金忠，宝宝出
生，是一男一女。男孩感染严
重、体重过小，存活希望渺茫，甚
至有可能会脑瘫。“医院劝我放
弃这个孩子，我心如刀绞，犹豫
了大概30分钟，最终含着泪签
了字。晚上10点，妻子从产房
被送到病房。”林金忠向记者回
忆称，第二天准备去看孩子时，
被医生告知孩子已不在了。

林金忠说，10月28日上午，
医院就开始催促他妻子出院，他
因有事下午赶到医院时，妻子已
签字出院，于是便要求封存病
历。“拿到病历复印件后，我发现
上面写的出院日期是30日，但实
际是28日我们就出院了。病历
上写的两小孩出生就没了，我认

为这与事实不符。”林金忠说。

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为由起诉，两审均败诉

记者从林金忠提供的法院
民事判决书上看到，2019年 2
月2日，林金忠和妻子张女士以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将宁波
市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市妇幼保
健院）诉至海曙区人民法院，法
院于当月23日正式立案。

记者看到，林金忠夫妇诉
称，受孕双胎后，因产检认为宫
颈口短需要保胎，于2018年10
月15日至被告处住院治疗，于同
月26日自然分娩一活女婴、一活
男婴，经被告抢救后建议放弃治
疗。他们认为，被告医院未尽谨
慎注意义务，其过错医疗行为造
成胎膜早破、双胎早产，怠于救治
导致两新生儿死亡，故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相关费
用近303万元，另要求超过81
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答辩
称，原告“停经22周+5天，发现
宫颈管短2天”入院，医院予以
宫颈环扎术，该诊疗行为并无不
当；张女士2018年10月26日
2：18因胎膜自破，伴体温升高、
不规则宫缩，考虑宫内感染可
能，经告知，原告林金忠签字表
示情况了解；当日13时40分左
右，围产儿医师与林金忠沟通，
基于超早产儿的预后，原告林金
忠签字“放弃抢救”，原告张女士
于19：36/19：45自然临产娩出
两死婴。医院认为，对原告入院
诊断明确、实施宫颈环扎术和张
女士产时处理的过程均符合相
关诊疗规范，原告张女士娩出的
均为死婴，不存在被告怠于抢救
的情形。

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
议主要有两点，其一为被告是否
篡改病历，其二为原告张女士娩
出的是活婴还是死婴？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双方对
新生儿是活婴还是死婴这一基
本事实存在争议，本案不具备委
托司法鉴定的客观条件，也无需
进行司法鉴定。现有证据显示，
原告张女士娩出新生儿为两死
婴，被告不存在怠于救治导致新
生儿死亡的不当诊疗行为。驳回
原告林金忠夫妇的诉讼请求。

随后，林金忠夫妇又上诉至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8月17日，该法院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应予维持，并依法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医疗鉴定书让事件出
现转机，案件发回重审

记者看到，林金忠在一审及
二审上诉书中，均提及要求委托
鉴定机构对于宁波妇儿医院诊疗
行为进行鉴定，但未获准许。此
后，他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被驳回。林金忠又向最高
人民法院反映相关情况，最高院
回复，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
议或抗诉，但未获检察院支持。

林金忠告诉记者，他通过自
学相关法律及医学知识，并请教
专业人士后，开始将取证重点转
向医院对妻子实施手术行为的
必要性及手术对婴儿死亡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

林金忠向记者提供了一份
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
的医疗鉴定书，该鉴定意见称：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对张女士
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医方
过错与其宫颈环扎术后并发宫
内感染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主要；与
其不足月胎儿流产的损害后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
为次要。”鉴定日期为2025年1
月16日。拿到鉴定报告后，林
金忠看到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向
法院申请再审。

2025年 10月 11日，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
定书显示，“经本院院长提交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判决确有
错误，应予再审，并裁定本案由
本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
决的执行。”

2025年12月3日，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现北
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
法鉴定意见书》，且林金忠又增
加诉讼请求。为进一步查清事
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民
事权利，本案宜发回重审。依照
相关规定，法院裁定撤销该院
（2021）浙02民终2503号民事
判决及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557号
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宁波市海曙
区人民法院重审。

林金忠告诉记者，“苦苦等
了7年多，案件将重新一审。法
院已通知我，很快将开始一审，
我希望有一个公正的判决。”

3月17日，记者致电宁波市
妇女儿童医院医患科，一名工作
人员称，该事情由宣传科统一对
外发布。记者又联系该院宣传
科，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该起医疗
纠纷案件正在审理中，医院不宜
接受采访。

3月17日，扬子晚报/紫牛
新闻记者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近日审结了一起二手车买卖合
同纠纷案，原告柳某花费20多
万元购得一辆二手车，在使用近
一年申请免检时发现，该车辆曾
发生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
事故。柳某将二手车商一纸诉
状告上法庭。法院认定二手车
商的行为构成欺诈，依法支持柳
某撤销合同并主张惩罚性赔偿
的诉求，判令商家返还购车款并

三倍赔偿。
2023年11月，柳某与深圳

某汽贸公司签订《二手汽车买卖
合同》，约定柳某以239888元
的价格购买该公司名下一辆品
牌二手车，该公司在合同中明确
保证涉案车辆无人员受伤、无人
命纠纷及相关事故。合同签订
后，柳某按约足额支付购车款，
该公司亦向柳某出具收款收据。

2024年10月，柳某为涉案
车辆申请免检车检验标志时遭
退回，退回原因显示该车辆曾在
2022年5月发生交通事故。柳
某通过专业查询平台调取车辆
历史报告，发现涉案车辆存在全

损记录，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
部件均有异常记录，累计已结案
事故达3次，其中2022年第二
季度的事故造成损失金额约
327000元，维修项目多达142
条。另经核查，山东某交警大队
于2022年6月作出的《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显示，涉案车辆
在2022年5月由他人驾驶时，
发生了造成一人死亡、车辆受损
的重大交通事故。

发现上述情况后，柳某当即
与深圳某汽贸公司协商退车退
款事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柳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在案

证据，深圳某汽贸公司在涉案车
辆销售前已知车辆存在未结案
的事故，但未对该事故进行调
查，同时在交易时未通过正规渠
道查询车辆保险事故记录，亦未
向柳某披露该重大事故信息，其
辩称“不知情”系因未尽到二手
车经营者应尽的审慎核查义务，
不能免除其责任。

其次，深圳某汽贸公司作为
专业二手车经营主体，在《二手
汽车买卖合同》中明确承诺涉案
车辆“保证无人伤、无人命的纠纷
和事故”，但该车辆实际于2022
年5月发生致人死亡的重大交通
事故，且存在事故损失金额高达

327000元、高额维修记录等足
以影响车辆安全性能及交易价值
的关键事实，与合同承诺内容严
重不符。深圳某汽贸公司作为具
备专业能力的经营者，在未核实
车辆完整事故信息的情况下作出
虚假承诺，导致柳某基于错误认
识作出购买意思表示，符合欺诈
行为的构成要件。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二手
汽车买卖合同》，判令柳某向深
圳某汽贸公司返还涉案车辆，深
圳某汽贸公司返还购车款
239888元并三倍赔偿经济损
失719664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韶达

2018年10月26日，张女士在浙江宁波市
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自然临产，分娩一对龙凤
胎。然而，双胞胎随即被医院宣告死亡。此前
10天，张女士因严重感冒入住该院，医院检查称
其宫颈管短，在治疗感冒之后施行了宫颈环扎。
后疑因宫内感染，导致婴儿提前生产。张女士及
丈夫林金忠以医院存在违规医疗行为诉至法院，
但一审二审均败诉。

2025年1月，林金忠取得了由北京明正司
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医疗鉴定书，案件迎来转
折。同年10月，林金忠收到了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该院再审。12
月3日，宁波中院再次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
决，将本案发回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重审。

“几天前我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跟我说时间
还没定，估计离开庭的日子并不遥远。”近日，在
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时，林金忠哽
咽地说，“我期待公正的判决。”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梅建明

林金忠取得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民事判决发回重审裁决书


